
□ 王延祥 萨日娜

日前， 最高检印发了《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定 （试行）》 （下称 《规定》）， 通过

开展“每案必检”， 推动建立健全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相结合的案件“大检查” 体系。 案件质量检查，

是由办案部门组织实施的案件归档前的必经程序； 案件质量评查， 是由案管部门对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诉讼的六项重点案件等事项进行逐案评查， 从而推进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结合， 以“大管理”

格局压实司法责任， 促进高质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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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的

有效衔接和实践运作
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

的重要作用

推动实现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

案件” 的重要载体。 检察机关的主

责主业是法律监督， 履行职责的主

要方式是办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检察业务管理

现代化的意见》 指出， 检察业务管

理的目标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 作为业务管理具体抓手， 检

查与评查都应当紧紧围绕高质效办

案的目标， 将高质效办案的理念与

要求融入各项具体工作， 贯穿检查

与评查的全过程、 各环节， 推动检

察办案始终朝着高质效方向发展。

推动构建检察业务 “大管理”

格局的具体路径。 检查与评查是在

优化业务管理模式背景下， 落实不

同管理主体职责的重要制度设计，

也是有效链接各主体的重要纽带。

其中， 检查突出办案部门的自我管

理， 评查强调案管部门的专门管

理， 二者还同时具备司法责任追究

与认定的内涵与要求， 通过结果运

用， 推动政工人事、 检务督察的协

同管理， 有效构建起全员参与的检

察业务管理新格局。

推动形成案件质量 “大检查”

体系的核心手段。 每一个案件都是

检察机关履职的“产品”， 产品质

量好坏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

义的感受。 检查与评查是抓实质量

管理的两项核心手段。 检查能够实

现全面性， 具有超前性和防患于未

然的特质，体现了产品“出厂前”的

全面检查；评查刚性足、动力强，能

够突出重点案件，以点带面，最终辐

射和跃升全局， 二者结合可将管理

触角延伸至每一个案件、 案件的每

一个环节，确保每一个“产品”都能

经过质检程序，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

的有效衔接

检查与评查标准的衔接。 检查

与评查的主要目的， 都在于以过程

管控和反向检视， 发现并解决或预

防影响案件质效的各类问题， 进而

推动案件办理实体、 程序、 效果的

有机统一。 从这一角度出发， 管理

的要求即是办理的要求， 这意味着

办理的标准应当同样是管理的标

准。 因此， 检查与评查的标准具有

内在一致性。 目前， 评查工作经过

10 余年发展， 已基本形成了由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确定的“硬”

标准和新时代法律监督理念等形成

的“软” 标准。 这套经过实践检验

的标准体系， 可直接应用于案件质

量检查工作， 《规定》 第 11 条也

予以明确。 不同管理主体开展质量

管理的“手势” 越统一， 管理的规

范性和科学性就越高， 也更有利于

检查和评查的顺畅衔接， 实现质量

与效果兼具。 因此， 办案部门在探

索案件质量检查过程中， 可首先以

评查标准为参考， 再结合各自业务

特征以及案件类型、 适用程序、 难

易程度等， 形成更为细致、 更具个

性化的标准， 丰富标准体系。

检查与评查的时间节点。 根据

《规定》， 检查是案件归档前的必经

流程， 评查则是在案件办结后开

展。 这意味着在案件办结后、 归档

前， 可能会出现检查与评查程序

“竞合” 现象， 即案件进入评查阶

段时， 尚未完成检查环节， 这既不

利于自我检查的及时性， 也不便于

评查工作的高效开展。 为此， 可从

两个角度予以考量： 一方面， 细化

时间节点。 检查强调过程管理和即

时管理，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质量

问题， 与办理的同步性越高， 检查

功能的发挥就越充分。 因此， 检查

在“归档前” 完成可理解为最低时

限要求， 在具体实践中可将完成节

点前移， 避免程序竞合。 为此， 要

在案件“出厂前” 完成检查， 即将

节点提前至案件作出最终决定前，

因为检察决定一旦作出即发生法律

效力， 很难以“产品召回” 稀释社

会影响。 另一方面， 细化工作程

序。 评查是外部监督方式， 具有天

然的监督属性， 可探索以制度化方

式赋予评查“督促权”， 即在开展

评查过程中发现案件尚未完成检查

时， 可通过口头提示或制发文书等

方式提醒， 增强检查的及时性。

评查对检查发现问题的处理。

其涉及不同管理方式的功能与效果

的互补， 即专门管理如何评价自我

管理结果， 以弥补自我管理自我纠

正动力不足或效果不佳的问题。 由

于检查的覆盖全面， 但刚性较弱，

如果执行不到位， 可能会衍生出检

查浅表化、 流于形式的负面现象。

因此， 评查对于检查发现的问题，

不应一概不作为评查问题进行评

价， 而应在仔细甄别的基础上作出

分类处理。 其一， 可根据整改落实

效果。 如同一办案人员或办案部门

是否反复出现同一问题， 一定程度

反映了检查对象或检查主体的主观

态度。 若反复出现则应予评价， 不

应享有评查“豁免权”。 其二， 可根

据问题严重程度。 如错误告知诉讼权

利， 侵害当事人诉讼权益， 引发社会

舆情， 办案程序违法且办案效果不佳

等问题应予评价。 若仅以问题无法整

改、 日后加强管理作为处理结果， 在

评查中不予评价， 既不符合质量管理

目标， 更不符合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

任制的要求。《规定》也对不作为评查

问题进行评价的例外情形予以限缩，

即问题较轻且未导致案件错误处理。

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

的结果运用

检查与评查结果的具体内容。 就

执行方式而言，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

“查”， 即检查案件在事实认定、 证据

采信、 法律适用、 释法说理、 办案程

序、 法律文书制作与使用等方面是否

有错误或者瑕疵。 据此， 二者执行的

最终结果都天然包含了关于案件质量

问题的内容， 但不同点在于， 相较检

查， 评查独具“评” 的功能， 即综合

评价办案质量高低， 并最终给定案件

质量结果等次。 因此， 检查结果的核

心内容主要为问题， 而评查结果既有

问题更有等次， 这也是二者最大的不

同， 在结果运用时需注意区别对待。

对具有问题属性结果的运用。 结

合案件办理要素， 可将问题区分为办

案主体和办案客体两个层面。 前者即

关于人的问题， 根据 《关于人民检察

院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

见》 《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

例》 （下称 《条例》）， 人民检察院内

设机构在日常监督管理、 案件质量评

查等工作中， 发现检察人员故意违反

检察职责， 或因重大过失违反职责造

成严重后果等线索的， 移送检务督察

部门受理， 推动管案与管人的衔接。

后者即关于案件本身的问题， 可通过

案件质量讲评或以问题清单、 规范性

提示等方式， 实现从后端纠错式的管

理模式向前端预防式管理的转变， 强

化案件管理和质量管理； 对于其中反

映出的司法理念、 适法能力等问题，

作为业务管理的依据， 通过问题归因

归类， 一体抓实“三个管理” （案件

管理、 质量管理和业务管理）。

对具有等次属性结果的运用。 司

法责任是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的有机

统一。 案件质量检查强调及时性， 开

展检查时案件诉讼程序可能尚未终

结， 如一审公诉案件， 作出起诉决定

即视为检察环节案件审结， 但诉讼程

序仍在进行， 法院审理环节尚未结

束。 因此， 检查难以从结果层面全面

评价案件质量， 此时评查作为事后监

督手段， 可综合案件办理过程与结果

进行全面评价， 所认定的结果等次即

为司法责任追究与落实的重要线索。

案管部门应当充分发挥业务管理枢纽

作用，把握好管理衔接的节点要点，根

据《条例》和《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与

检务督察工作衔接规定》，及时将评查

认定为不合格或严重瑕疵的案件，通

报或抄送检务督察部门，协同落实“谁

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

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

的实践运作

探索多样化检查方式。 一方面，

从主体看， 区别于办案人员自查， 部

门检查的主体应当为除承办人以外的

其他人员， 基于此， 常态化检查方式

可采用交叉检查， 即不同检察官或检

察官办案组间互相检查。 另一方面，

从内容看， 检查是对包括法律文书、

办案程序、 实体处理等内容在内的全

要素检查， 针对特定时期内的重点案

件类型、 重点办案领域， 或引起重要

业务态势变化的特定案件， 可以专项

形式开展检查， 通过交叉检查与专项

检查的结合， 全面把关案件质量。

扩大评查的点与面。 随着“四大

检察” 不断趋向全面协调充分的方向

发展， 落实“每案必检”制度的要求也

相应覆盖到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业务。《规定》中新增了这些非刑事案

件重点评查范围， 这些变化为以刑事

案件见长的案件质量评查工作带来挑

战， 但同时为提升非刑事案件评查能

力带来机遇。 从保障高质效办案角度

来说， 检查与评查一般适用同一套标

准， 以确保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 因

此，评查中所关注的检查内容，可成为

评查员学习非刑事业务的重要参考。

适当邀请外部人员参与检查评

查。 检查和评查工作的铺开， 一定程

度上可能会加重“人案矛盾”， 除了

在制度设计时， 避免叠床架屋， 尽量

与案件办理、 审核、 审批等相结合

外， 还可从人员配置上充分考虑。 例

如， 根据 《规定》， 案件质量评查可

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 既是对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落实， 以公开促公正，

更是通过外部力量有力检验办案质量

的重要方式， 以公开促质效； 又如，

针对已办结案件， 可考虑邀请检察退

休人员进行评查， 借助其丰富的检察

经验和工作智慧， 有力提升办案质

效。

（作者单位： 王延祥， 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副主任； 萨

日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业务

管理部行政主任、 检察官助理）

马毓文、 马毓华持马健、 于凤

兰遗嘱向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办继

承公证， 现告请马健、 于凤兰的所

有继承人及利害关系人， 有异议者

于见报之日起 30 天内联系上海市普

陀公证处（联系人： 吉邱萍， 电话：

5256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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